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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

近期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，与我省接壤的缅甸及其邦区疫情形势持续恶化，国内多地发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。冬春季节，传染病易发、高发，春节将至，外出工作、求学人员即将返乡过节，人员流动频繁，疫情防控风险增大。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守护全县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，现就强化全县疫情防控措施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通过微信小程序“国务院客户端”、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、“云南健康码”等实时查询国内各地区风险等级，及时掌握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变动情况，以及相关地区疫情防控措施。

二、倡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佩戴口罩，减少非必要外出，减少前往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场所，如非必要，不出境、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，确需外出时，必须全程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做好个人防护，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

三、全县各级各部门，特别是各乡镇（街道）及“双网格”责任单位，要立即对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入宜返宜人员开展排查登记，确保不漏一户、不漏一人。2020年12月15日以来入宜返宜人员要主动向村（社区）报到登记，公职人员要带头向村（社区）报备家属返乡情况。

四、农贸市场、商场超市、宾馆酒店、餐饮饭店、景区景点、运动场所、服务窗口、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网约车、KTV、学校、医院、银行、车站、影院、酒吧、网吧等人员流动较大及聚集场所必须严格查验“云南健康码”和“行程卡”、戴口罩、测体温、定期通风消毒等防控工作，室内场所采取预约、错峰、限流经营等防控措施。对拒不配合的，有权拒绝其进入，对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市场主体和故意隐瞒个人健康状况、不服从疫情防控期间管理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。

五、全县各级各单位一律取消团拜会、联欢会等群体性活动，一律严控节日期间群众性活动，必须开展的需提前报属地乡镇（街道）、园区批准，50人以上的活动必须严格制定防控工作方案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对农村自办酒席、集中宴请等聚集性活动的监管，广大人民群众不组织、不参加“杀猪饭”等聚集性活动，公职人员要带头遵守。倡导“红事缓办、白事简办”，严格落实事前申报，经村（社区）批准的，要从严控制人数、扫码、测温、戴口罩、保持安全距离、配备公勺公筷等防控措施，从严排查参加人员，严禁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入宜返宜人员参加。对违反规定者，由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进行制止，不服从制止的按照有关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处理。

六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、单元长、楼栋长、物业人员、志愿者等力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向所在村（社区）积极提供相关疫情防控线索，确保人员管控到位、场所防控到位，县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对线索提供人相关信息严格保密。

七、加强个人健康管理，出现发热、咳嗽、乏力等症状，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，到就近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（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），并如实告知个人旅居史、生活史和接触史。

八、境外及国内高风险地区入宜返宜人员要严格执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3次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，隔离结束后接受社区管理，社区管理期间非必要不出户。中风险地区入宜返宜人员必须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有效证明，由社区、单位对其进行为期14天的健康监测。

九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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